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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  
法律事務部報告  

 
 
 
I. 摘要  
 
1. 條例草案目的   
 

旨在使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下稱 "積金
局 ")能夠將特別供款存入根據《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條例》(第 485章 )註冊的公積金計劃內的成
員帳戶，並就附帶事宜訂定條文。  
 

2. 意見  (a) 有關修訂沒有指明特別供款的款額或獲支
付特別供款的資格準則，有關的款額及準

則會在政府與積金局訂立的協議內載列。

 
(b) 核准受託人根據有關信託契約及相關文書

是否有權處理特別供款，並不清晰。  
 
(c) 有關修訂似乎沒有為因積金局的任何錯誤

或過失而不獲支付特別供款的人提供任何

補救。  
 

3.  公眾諮詢  並無就條例草案諮詢公眾。  
 

4.  諮詢立法會事務

委員會  
財經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8年 5月 5日會議上聽取
該項立法建議的簡介，委員原則上不反對該項

建議。  
 

5.  結論  
 

議員或可成立法案委員會，詳細研究條例草案

在政策及運作方面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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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  
 
  旨在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章 )(下稱 "該條
例 ")，使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下稱 "積金局 ")能夠將特別供款存入
根據該條例註冊的公積金計劃內的成員帳戶，並就附帶事宜訂定條文。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請 參 閱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於 2008 年 6 月 10 日 發 出 的
FSB CR G6/90/8C(2008)號文件。  
 
 
首讀日期  

 
3.  2008年 6月 18日。  
 
 
意見  

 
4.  條例草案旨在訂立法律架構，以實施財政司司長在 2008-2009
年度財政預算案及在 2008年 4月 23日總結財政預算案的演詞中公布的
建議，一筆過向符合以下規定的每名人士的戶口注入 6,000元  ⎯⎯  
 

(a) 符合以下條件的人士  ⎯⎯  
 

(i) 在 2008年 2月 29日是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 "強積金 ")帳
戶的持有人；  

 
(ii) 在 2008年 2月 29日前一年內是強積金保留帳戶的持

有人及向強積金帳戶作出最後一次供款，或曾在該

段期間是職業退休計劃成員；  
 
(iii) 在 2008年 2月 29日是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

條例》界定供款計劃 (下稱 "職業退休界定供款計劃 ")
的成員；或  

 
(iv) 在 2008年 2月 29日是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界定

利益計劃的成員；及  
 
(b) 月入不超過 10,000元。  

 
這些準則及特別供款的款額均未有在條例草案內訂明。有關的準則及

款額會在政府與積金局訂立的協議內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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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條例草案將會賦權積金局  ⎯⎯  
 

(a) 將特別供款存入每名強積金計劃成員的帳戶 (擬議新訂
第 19B條 )；  

 
(b) 要求強積金計劃的核准受託人、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

休計劃的受託人、僱主及積金局相信其管有或控制關乎

強積金計劃或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的某成員的

資料或文件的任何人提供所需資料或文件 (擬議新訂第
19C條 )；  

 
(c) 要求強積金計劃的核准受託人採取積金局在書面通知中

指明的行動 (擬議新訂第 19D條 )；及  
 
(d) 追討已存入不合資格人士的帳戶的特別供款 (擬議新訂

第 19E條 )。  
 
6.  條例草案旨在把特別供款作為該條例所指的累算權益而歸屬

有關成員 (擬議新訂第 19F條 )，使強積金計劃的有關核准受託人能夠處
理特別供款。條例草案進一步訂明，如有關強積金計劃的任何管限規

則或參與協議與擬議新訂第 IIIA部的條文 (即條例草案第 4條加入的條
文 )有所衝突或有抵觸之處，第 IIIA部凌駕該等規則或協議 (擬議新訂第
19H條 )。然而，由於強積金計劃的信託契約及相關文書只就僱主及僱
員的供款訂定條文，而沒有就特別供款作出規定，建議的條文是否足

以賦權核准受託人處理特別供款，並不清晰。  
 
7.  條例草案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一般 )規例》(第 485章，附
屬法例 A)(下稱 "該規例 ")第 2條中有關 "供款帳戶 "及 "保留帳戶 "的定
義，把特別供款納入定義範圍 (草案第 7條 )。該規例第 78條第 (6)、 (7)
及 (8)款亦予以修訂，就特別供款訂定條文 (草案第 8條 )。條例草案訂明
沒有遵守該條例的擬議新訂第 IIIA部的規定的罰款 (草案第 9條 )。  
 
 
公眾諮詢  
 
8.  並無就條例草案諮詢公眾。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9.  政府當局曾於 2008年 5月 5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事務
委員會簡介注入款項的建議及相關的立法建議。委員原則上不反對條

例草案所載的建議。不過，委員提出以下關注  ⎯⎯  
 

(a) 當局應考慮容許強積金計劃成員在特殊情況下在 65歲前
提取其累算權益，從而為低收入工人即時解困，以應付

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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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當局應認真考慮擴大擬議注款安排的適用範圍的建議，
以涵蓋所有持有保留帳戶的強積金計劃成員，而不論其

最後受僱工作的終止日期；及  
 
(c) 向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成員提供的 6,000元注款

可否轉移至有關成員的職業退休計劃帳戶作綜合管理。  
 

 
結論  

 

10.  法律事務部曾就若干草擬及法律方面的問題要求政府當局作

出澄清。本部剛接到政府當局的回覆，並正研究有關內容。隨文附上

本部的函件及政府當局的回覆，供議員省閱。議員或可成立法案委員

會，詳細研究條例草案在政策及運作方面的事宜。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顧建華  
2008年 6月 19日  



 2527 1181 
 2528 3345 
 G6/90/8C(2008) 
 
 
立法會 
助理法律顧問  

顧建華先生 
 
 

顧先生： 

 
 

《2008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修訂)條例草案》 

 
 

 多謝你於 6 月 13 日的來信。我們對你提出的意見的回應載於

隨函夾附的文件中。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趙必明                    代行) 
 
 
 
 
二零零八年六月十八日 
 



草案第 3 條  

建議的第 19B(1 )條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 “積金局 ” )會透過一系列行政措施，根據財

政司司長在二零零八至零九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以及其後在二

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總結財政預算案的演詞中公布的資格準則，以

執行這項注款工作。一如我們在二零零八年六月十日發出的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附件 B 所載，積金局會制訂行政安排去處理未能收到注款

人 士 所 提 出 的 投 訴 。 積 金 局 現 正 制 訂 有 關 執 行 注 款 工 作 的 程 序 細 節

(包 括 處 理 有 關 投 訴 的 行 政 安 排 )， 並 會 在 本 年 較 後 時 間 公 布 這 些 程

序。如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成為法例後，政府會就注款工作向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申請批准撥款。  

雖然注款工作會透過行政措施執行，現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 “《強積金條例》 ” )的個別條文須予修訂，以配合積金局執行注款的

工作。這主要有兩方面：積金局須具有法律權力，可為編製合資格獲

注款人士／帳戶的名單，以及把款項存入個別帳戶的目的，規定有關

方面就強制性公積金 ( “強積金 ” )和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 (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 )的 成 員 向 積 金 局 提 供 所 需 資 料 ； 以 及 在 法 例 中 清 楚 訂

明，根據強積金制度，僱主或僱員以外的一方 (即積金局 )也可向計劃

成員的帳戶注款。  

建議的第 19D 條  

( a )  正如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2 段所述，職業退休計劃 (包括界定

供款和界定利益計劃 )的成員如符合其他準則，例如入息資格，

會 合 符 獲 注 入 款 項 的 資 格 。 在 這 些 合 資 格 的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成 員

中，有些人士可能沒有任何強積金帳戶。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6 段指出，就這些合資格的職業退休計劃成員而言，積金局會要

求受託人為他們開立強積金保留帳戶，並把款項注入該帳戶。建

議的第 19D( 3 )條賦權積金局規定核准受託人為這些人士開立強

積金保留帳戶，以便特別供款可存入保留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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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新訂的第 19D(3 )及 ( 5 )條對 “該計劃 ”的提述，是指新訂第 19D(1 )

條所提述的 “註冊計劃 ”。在新增的第 I I I A 部中，如 “註冊計劃 ”在

某條中提述超過一次，則第一次會用 “註冊計劃 ”，而在其後的條

文中則會用 “該計劃 ”。建議的第 19B、 19C、 19D、 19E 及 19F 條

一直貫徹採用這個做法。  

建議的第 19G 條  

制訂建議的第 19G 條是為免生疑問。  

建議的第 19H 條  

( a )  舉例來說，屬於 “指明文書 ”的強積金計劃的信託契約，不容許僱

主及僱員以外的任何人士作出供款。建議的第 19H 條旨在釐清

第 I I I A 部下的新法定條文在該情況下會有凌駕效力，以便積金

局可透過受託人把注款存入有關帳戶。有關受託人已知悉這項修

訂法例建議。  

( b )  這主要是指受託人、保薦人或信託契約任何其他一方的章程細則

或章程大綱。  

( c )  根據建議的第 19F 條，《強積金條例》的條文將適用於特別供

款，一如該等條文適用於就僱員或自僱人士支付的強制性供款。

因此，《強積金條例》就處理強制性供款訂明的受託人義務和法

律責任，須適用於根據新的第 I I I A 部所作的特別供款。建議的

第 19H 條的目的是確保在新增第 I I I A 部下的條文與指明文書的

條文有抵觸的情況下，新增第 I I I A 部下的條文會有凌駕效力。  

 

草案第 5 條  

第 I I I A 部下第 19B(1 )條訂明︰ “管理局可將供款 (在本部中稱為 “特別

供款 ” )存入註冊計劃的成員的帳戶 ”。鑑於 “強制性供款 ”及 “自願性供

款 ”本身已在《強積金條例》第 2(1 )條中界定，經修訂的第 2 1 C ( 2 )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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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中 “強制性供款 ”、 “自願性供款 ”及 “第 I I I A 部所指的特別供款 ”各詞

的涵義已十分清晰，無須在第 21C(2 )條中新增第 ( b a )段，對第 I I I A 部

所指的特別供款加以提述。  

 

草案第 7( 2 )條  

( a )及 (b )  我們沒有計劃作出規定，要求特別供款須存入與持有其他供

款的保留帳戶不同的獨立保留帳戶。  

( c )  根 據 強 積 金 計 劃 ， 強 積 金 帳 戶 有 兩 類 — “保 留 帳 戶 ”及 “供 款 帳

戶 ”。由於《一般規例》第 2 條有關 “供款帳戶 ”及 “保留帳戶 ”的

現有定義並無包括向帳戶支付特別供款，因此草案第 7 條建議修

訂這些定義。  

 根據建議的第 1 9 B ( 2 ) ( a )及 ( 3 )條，積金局可指示註冊計劃的核准

受託人把特別供款存入計劃成員供款帳戶或保留帳戶的指明 “分

帳戶 ”。《一般規例》第 78 條訂明核准受託人須把供款帳戶或保

留帳戶分為不同的 “分帳戶 ”。草案第 8 條建議修訂《一般規例》

第 7 8 ( 6 ) ( c )、 ( 7 ) ( b )及 ( 8 ) ( a )條，訂明特別供款須存入供款帳戶及

保留帳戶的有關分帳戶。對《一般規例》第 7 8 ( 6 ) ( c )、 (7 ) (b )及

( 8 ) ( a )條作出的建議修訂符合建議的第 19B(3 )條。  

 

草案第 8 條  

特別供款無須與其他款項分開存放。應注意的是，正如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第 8 段所述，特別供款須受適用於現有強積金戶口中僱員強制

性供款中有關提取已存放供款的相同規則及其他法例條文規限。  



(譯文 ) 
 
 
來函檔號：  
本函檔號： LS/B/22/07-08 
電   話： 2869 9467 
圖文傳真： 2877 5029 

 
 

香港   傳真 (2528 3345)函件  
香港夏愨道 18號  
海富中心第 1座 18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科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經辦人：  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3)2 

趙必明先生 ) 
 
 
趙先生：  

 
《 2008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  

 

 

本人現正研究上述條例草案，以便就條例草案的法律及草擬事宜

向立法會議員提供意見。  
 
現將本人對條例草案的觀察載於隨附的附表，供閣下考慮。謹請

閣下於 2008年 6月 18日前提供政府當局的回覆，以便納入本部於 2008年
6月 20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  

 

 

 

助理法律顧問  

 

 

 

 

(顧建華 ) 
 
連附件 (2頁 ) 
副本致：  律政司 (經辦人：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林少忠先生 ) 

法律顧問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2008年 6月 13日



 
 

附表  

 

草案第 4條  
擬議第 19B(1)條  
本款就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下稱 “積金局 ”)所訂的責任似乎不屬
強制性質。如積金局沒有將特別供款存入某人的有關帳戶，或誤把該

筆款項付予他人，有關的受屈人士未必有針對積金局的訴訟因由。  
 
擬議第 19D條  
(a) 擬議第 19B條載明，特別供款將存入註冊計劃的成員的帳戶。由於

擬議第 19D(3)條載明，核准受託人可能須將某人註冊為該計劃的
成員，因此這兩者似乎有所矛盾。顯然，政府當局的政策是有意

令職業退休計劃成員受惠。然而，現時的草擬方式似乎未能達到

這目的。  
 
(b) 請澄清擬議第 19D(3)及 19D(5)條中 “將該通知所指明的人 ”註冊 “為

該計劃的成員 ”的原意為何。  
 
擬議第 19G條  
由於沒有任何條文帶有任何意思顯示特別供款可用作抵銷根據《強積

金條例》支付供款的責任，或可用作履行該項責任，請澄清為何有需

要訂定此條文。  
 
擬議第 19H條  
(a) 請澄清第 IIIA部的哪些條文可能會與指明文書的條文有所衝突，以

及如何有所衝突。  
 
(b) 請澄清擬議第 19H(2)(c)條所指的是何者的章程細則或章程大綱。  
 
(c) 請澄清有關信託契據及相關文書有否  ⎯⎯  

(i) 賦權有關核准受託人或管控人員以處理僱主或僱員供款
的相同方式處理特別供款 (例如投資及支出款項 )；及  

(ii) 使他們須就特別供款承擔相同的義務及法律責任。  
請注意，該等信託契據及相關文書並無預計會有任何特別供款。  

 
草案第 5條  
鑒於可能會引起誤解，令人以為 “第 IIIA部所指的 ”可能亦適用於強制性
供款及自願性供款 (指英文文本 )，請考慮加入有關第 IIIA部所指的特別
供款的提述，作為新的第 (ba)段。  



MPFS(A)B2008 
LS/B/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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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一般 )規例  
草案第 7(2)條  
(a) 請澄清政府當局的政策是否認為特別供款須存入一個不同於存放

其他供款的保留帳戶的另一保留帳戶。  
 
(b) 如 (a)項的答覆是肯定的話，請考慮應否修訂 “保留帳戶 ”的擬議新

定義，因為現時的草擬方式似乎意指不同供款會混合存放於該等

保留帳戶內。  
 
(c) 再者，該定義是與 “保留帳戶 ”有關，但在第 78條中，該等保留帳

戶卻是分帳戶。請澄清有關描述應否保持一致。  
 
草案第 8條  
如政府當局的用意是把特別供款與其他款項分開存放，可取的做法可

能是分別在第 (6)、 (7)及 (8)款下各開新段，指明特別供款的分帳戶。  


